
绥宁县“十三五”环境保护规划

评估报告

“十三五”时期（2016-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决胜时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时期，是全面推进依法

治县的关键时期。十三五期间，我县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在县

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县人大、政协监督下和上级环

保部门精心指导下，紧紧围绕全面小康社会的环境内涵与标

志性指标，以系统思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改革创新破解

环保难题，下大力气解决影响科学发展和群众健康的大气、

水、土壤等突出环境问题，推进环境保护工作再上新台阶。

全县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稳中向好，县域生态环境安全得到

保障。

一、“十三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绩

1、全县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

“十三五”规划实施以来，我县虾子溪饮用水源、巫水河

花园阁断面、河口断面的水质由地表水Ⅲ类标准提升到Ⅱ类

标准，游家湾断面水质稳定达到Ⅲ类标准，达标率为 100%。

县城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由 3.80 降低为 3.02，空气质量

优良率由 87.4%提高到 98.4%，PM10、PM2.5浓度由 66ug/m3、

42ug/m
3
降低到 45ug/m

3
、31ug/m

3
，分别下降 31.8%和 26.2%。

城区声环境质量状况良好，符合相应功能区标准要求。

2、蓝天、碧水、净土三大污染防治攻坚战初显成效

全面推进蓝天保卫战。2018 年县委县政府印发了《绥宁

县蓝天保卫战实施方案》和《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



通告》。开展燃煤小锅炉关闭专项行动，县城城区 10 蒸吨以

下燃煤（燃柴）锅炉全部淘汰。县城天燃气管道建设完成并

逐步投入使用。开展砖瓦企业整治专项行动，关闭取缔了 29

家黏土砖厂，拟保留 7 家页岩砖厂有 4 家安装了脱硫除尘塔

进行烟气处理。开展 VOCs 专项治理，湖南中集竹木业发展

有限公司和湖南省丰源体育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了粘胶、油漆

工艺 VOCs 废气治理任务。全县 26 家加油站完成了油气回收

和双层罐改造任务。启动工业涂装、包装印刷和家具制造等

行业的VOCs综合治理试点和汽车维修企业的VOCS治理试点。

开展建筑工地和城市道路扬尘控制专项行动，切实加强建筑

工地扬尘防治管理工作。生活垃圾、建筑垃圾、渣土运输实

行密闭运输，杜绝抛洒滴漏现象。加强城区道路清扫保洁，

确保路面、绿化带、街道、人行道经常保持干净。开展机动

车尾气污染整治专项行动。

大力实施碧水保卫战。开展了饮用水源环境保护专项整

治行动，2017 年 7 月，绥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了《绥宁

县县城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执法专项行动方案》，对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的环境问题全面清理整治，关闭取缔或搬迁了

虾子溪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的长铺村预制板材厂等企业。

在一级保护区设立隔离防护栏 2.2 千米，建成生活污水收集

管网 25千米,将一级保护区生活废水收集经提升泵引入县城

污水管网，进入生活污水处理厂处理；建设农田退水排水渠

2.0 千米。完成了县城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日处理生活污

水由原来的 1 万吨增加到 2 万吨，处理后废水排放由一级 B

标提高到一级 A 标。完成了袁家团工业集中区污水收集管网

建设,园区废水收集后经一体化设备预处理接入绥宁县污水

处理厂处理。完成了县垃圾填埋场渗漏液收集处理工程项目



整改，增加 100 吨/天渗滤液处理能力，安装了废水在线监

测系统，通过市生态环境局组织的专家验收。湘商产业园

3000 吨/日工业废水处理厂正在建设中。启动了武阳镇生活

污水处理厂的前期筹备工作。开展畜禽养殖业专项整治，县

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划分畜禽养殖业禁养区、限养区、宜

养区的通告》，全县禁养区 82 家生猪养殖场退养全部到位，

限养区、宜养区坚持适度规模，转变养殖方式，推进粪污干

湿分离、雨污分流和种养结合，加快建设畜牧业生态工程。

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2016—2018 年，我县 155 个村完成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任务，建设了 2000 多套四格池污水处理

装置，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均达到 60%以上，加强农村水源

保护，生活饮用水卫生合格率均达 90%以上。加强工业废水

处理设施监督管理，2017 年配合中央环保督察和省市执法检

查，对全县 4 家造纸企业开展了 4 次执法检查专项行动。查

处了联纸厂的白泥堆放未采取防渗漏措施和胜德、吉升等企

业超标排放工业废水的环保违法行为，环保立案 9 起，罚款

25 万元，行政拘留 2 人。重点污染源排放达标率遂年提高，

2018 年达到 95%。加强县域河流管理，县委县政府出台了《关

于全面推行河长制实施意见》（绥办发[2017]16 号），全面

开展了河长巡河行动，对巡河发现的水污染、流域垃圾、水

域岸线林地破坏及河道采砂进行了全面整治，确保了县内饮

用水质达到Ⅱ类标准，一般水域达到Ⅲ类标准以上。

稳步开展净土保卫战。对全县涉及土壤污染的工业源、

农业源以及生活源进行现场调查、资料收集、数据审核等调

查工作，编制了绥宁县土壤污染源（污染地块）调查报告，

出台了《绥宁县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对县合力铁矿有

限公司、县金鼎矿业有限公司、县红岩金属矿业有限公司、



县东锐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4 家公司的尾矿库进行排查，加强

土壤环境风险管控。对红岩、李西等 6 个乡镇 38 处非法采

洗砂场进行了关停取缔，对采砂山场裸露山体及时进行覆绿，

全县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

3、加大生态保护与修复力度

开展“绿盾”行动。对黄桑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花园阁湿地公园开展生态破坏巡查与整改回头看，对发现的

问题协调住建、林业、国土等部门进行查处和整治，拆除关

闭了违规建设的岩田锰矿。划定生态红线。在省市生态环境

部门的指导和帮助下，经与省市技术组多次对接，县各相关

部门通力合作，县政府常务会议、县委常委会议研究上报，

省生态环境厅审定，划定我县生态红线面积为 1004.5 平方

公里，占全县国土面积的 34.44%。加强生态建设。充分发挥

全国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转移支付资金作用，组织实施了退

耕还林、植树造林、“四边五年”绿化，重点对荒山荒地、

砂石开采区、废弃矿山、裸露山地等生态脆弱区实施“复绿

工程”。加强土地综合整治、生态家园、扶贫开发、农业综

合开发、防洪堤建设、病险水库治理、山塘清淤、农村环境

连片综合整治等生态项目建设。完成造林 2.04 万亩、义务

植树 87 万株、油茶新造 0.7 万亩。实施封山育林 2.2 万亩，

规划天保林 112 万亩。全县共创建了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1个、

名村 2 个，全国生态文化村 1 个，中国传统村落 8 个，美丽

乡村 3 个，省级环境优美乡镇 3 个，省级生态示范村 4 个，

全省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1 个，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有效地改善了我县县域生态环境质量。

4、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解决突出环境问题

2017 年以来，以配合中央环保督察和省市环保执法检查



为契机，加大环境问题信访案件的查处打击力度。一是县政

府组织相关部门和乡镇开展了打击非法采沙洗沙“雷霆行

动”，对红岩、李西等 6 个乡镇 38 处非法采洗砂场进行了

关停取缔，刑事立案 11 起，刑拘 19 人，网上追逃 12 人，

对 4 名违规从事非法采砂的党员干部予以党内立案处理，同

时对采砂山场裸露山体及时进行覆绿。二是县政府对 2017

年中央环保督查交办的 15 件、2018 年省环保督查交办的 25

件信访件，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分解落实各相关部

门，要求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严肃查处到位，对标对表寻找差

距，制定方案整改到位。全县办结中央环保督查和省市环保

执法检查交办的信访案件 43 件，环保立案查处 25 件，罚款

92.83 万元。

5、深化环评审批等“放管服”改革，有效控制新污染

深化环评审批改革。贯彻落实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十

三五”环境影响评价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进一步深化“放

管服”改革，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准入清单，简化项目环评文

件类别和审批程序。主动加强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及时掌

握县里重大项目建设动态信息，做好项目审批服务，完善绿

色通道，审批用时比法定时限压缩一半，进一步降低企业成

本。清理整治违规建设项目。按照“淘汰关闭一批、整顿规

范一批、完善备案一批”的总体思路，对全县建设项目进行

清理，对排查出的 105家环保违规建设项目进行了分类处理。

加强环保审批。认真贯彻落实《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做到“三个严格”和“四个不批”，

不降格环评、不越权违规审批。加强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与排

污许可制衔接，实行排污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制度，对没

有环境容量或超过县域环境容量的“两高一资”项目坚决不



予审批。建立审批台账，审批信息网上公示，按时上报季报、

年报。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有效控制新的污染。

6、主要指标、重点项目完成情况

主要规划指标完成情况：《绥宁县环境保护“十三五”

规划》共分四大类型设有指标 24 项。（一）环境质量指标 7

项，全县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地表水水环境功

能达标率、巫水河出境水（河口断面）水质达标率建成区环

境空气质量（六项指标）达到二级标准以上的天数等 4 项指

标现状达标；城市区域环境噪声小于 55 分贝的比例、城市

道路交通噪声小于 70 分贝的比例、城市建城区绿化覆盖率

等 3 项指标现状不达标；（二）污染控制指标 9 项，城市生

活污水集中处理率、污水处理厂运行率、全县机动车尾气达

标率、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废放射源收贮率等 5 项

指标现状达标；危险废物、医疗垃圾和放射性废物安全处置

率、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工业企业污染排放稳定达标率、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4 项指标现状不达标；（三）总量

控制指标 4 项，化学需氧量排放量、氨氮排放量、二氧化硫

排放量、氮氧化物排放量能够实现达标；（四）监管能力建

设指标 4 项，国控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率与联网率

和自动空气监测站运行率与联网率达标；环境监测站通过计

量认证率环境监察、监测能力达到标准化建设水平达标率不

达标。重点任务完成情况：《绥宁县环境保护“十三五”规

划》确定了 14 项重点工程。截止 2018 年底，县城饮用水源

地环境污染综合整治项目、县城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各加

油站油气回收项目、燃煤小锅改电或清洁能源项目、宝庆联

纸脱硫除尘设备改造、金泰硅业除尘设备改造、绥宁县空气

质量监测网络建设、绥宁县机动车排污监控能力建设等 8 项



工程已完工；沅江巫水河口溪河道综合整治项目未启动；国

家级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项目、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正在

开展中，项目进度滞后。绥宁县生活垃圾转运系统一期工程、

绥宁县污染源废水处理提标改造工程进展缓慢。

二、“十三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是大气和水环境质量还需进一步提高。大气环境中颗

粒物浓度有季节性变化，瞬时值有时偏高，影响优良天数。

农村饮用水源地的保护政策及相关法规未得到落实，地表水

在局部地段出现指标超标。二是污染治理难度逐步加大。各

工业企业近几年大都加大了环保投入，采取了一定的治理措

施，但处理深度不够，距全面稳定达标排放还有一定的差距；

县城规划区污水收集管网未全覆盖，没有雨污分流，污水收

集率、处理率有待提高；工业园区没能按照规划和环评要求

全面落实产业布局，完成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和拆迁任务。还

有一些分布工业园区外的生产规模小、效益差的散小企业投

入污染治理的能力十分薄弱，废水、废气、噪声排放没有达

到环保要求，部分企业超标排放、偷排偷放。三是农业农村

污染问题。农村地区农药、化肥大量施用，畜禽养殖量增大，

秸秆焚烧屡禁不止，生活污水处理滞后，垃圾分类处置不足，

随意倾倒和堆存，人居环境“脏乱差”需进一歩整治。四是

各类噪声、渣土扬尘、油烟及医疗废物一直是环境监管的难

题。五是环境监管能力薄弱。环境监测、执法、应急、信息

建设等环境保护监管执法能力建设进度滞后，必要的监测执

法设备保障不够，环保专业人员严重不足等导致环境监管能

力薄弱。

三、下一步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建议

一是粗放式发展累积的环境问题需要不懈努力解决。改



革开放以来，我县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过多依赖增

加物质资源消耗、过多依赖环境消耗、过多依赖规模粗放扩

张和过多依赖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的发展模式。在经济快速增

长的同时，粗放的发展方式也带来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问

题。产业结构与布局不合理，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的企

业比重大，造成资源过度开采，污染物大量排放，环境质量

逐步恶化。加之过去对环境保护不够重视，一些生态环境问

题得不到及时处理，不断累积到今天。因此，改善生态环境

质量也需要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二是环保意识需要进一步

提高。一些单位与个人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

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

理认识不够深入，绿色环保的生产、生活方式尚未形成，转

型绿色发展理念滞后，面临经济下行压力，财税增收困难，

企业效益下滑，习惯性回到原来固有的粗放式发展思维，在

污染治理上犹豫不决，摇摆不定。部分企业环境保护责任心

不强，对环保部署和要求落实不到位，遵纪守法意识淡薄，

存有侥幸心理，企图蒙混过关。建设项目不履行环境影响评

价审批手续就擅自开工建设，环保设施未建成就投入生产，

又带来新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某些部门总认为环境

保护是环保部门一家事，少数部门单位对环保工作重视程度

不够，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没有真正落到实处，

部门之间推诿扯皮，对存在问题不是想办法去解决，而是能

拖则拖、绕着走，存在作风不实、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问题。

邵阳市生态环境局绥宁分局

2020 年 7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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